附件2：

 科普长廊展示竞赛活动方案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《科普法》，实践科学发展观，通过科普长廊展示竞赛活动，普及科学知识、传播科学思想，展示科普工作的新方法、新形式、新内容，提高公众参与科普的积极性，形成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主办、承办及参加单位

主办单位：201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领导小组。

承办单位：自治区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
参加单位：自治区科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全区14个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、部分自治区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。

三、时间

2010年1月11～13日。

四、地点

广西展览馆。

五、竞赛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主要竞赛内容

科普长廊展示竞赛由科普知识画廊、科普实物展示及科普互动活动三部分组成，三者有机结合，互为一个整体。

（二）表现形式及要求

1．各参赛单位结合各自地方的资源及特色自行拟定1个展示主题，要求主题鲜明、特色明显、科普性强。注意不要做成地方或部门的科普工作成就展示或企业产品介绍。今年的参赛主题尽量不要与去年的重复。

2．科普知识画廊要求突出主题、图文并茂、通俗易懂。主办方负责提供、安装统一背板，规格为4米×3.5米，各参赛单位自行设计、制作、安装参赛板报

3．科普实物展示由各参赛单位围绕主题内容组织，主办单位可提供桌椅，也可由各参赛单位自行设计、制作、安装展架。

4．互动活动由各参赛单位围绕主题内容自行设计、组织，要求形式活泼、参与性强、寓教于乐，健康向上。

5．参赛总体要求是，主题突出，形式新颖，在内容上综合体现出科学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创新性、艺术性与参与性。

6．各单位场地面积为4米×2米（如有特殊要求可与主办单位联系），由各单位自行布展。

（三）评比及奖励

1．主办单位将组织评审小组开展评审。

2．评审小组围绕各参赛长廊的主题内容、形式设计、实物展示的数量及质量、互动活动的组织实施等方面进行评比。

3．竞赛将评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及优秀奖，由广西科技活动周组委会进行表彰奖励。

